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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續自主監外作業，更生就業再精進 

「更生事業群」網絡成立，復歸社會再創雙贏！ 

落實矯正教化以達再犯防止之目的，是本部持續推動之

獄政革新項目之一，其中幫助受刑人出獄後能夠順利復歸社

會，更是主要目標。因此，積極培養受刑人在獄中就能學習

工作技能及出獄後能協助更生人穩定就業，正是本部一貫執

行之重要政策，據此，本部蔡部長提出「更生事業群」概念，

透過與優質企業合作及更生保護會推行自營事業模式，提供

更生人穩定、安全的就業環境及工作保障。 

而為成立及擴大「更生事業群」網絡，本部委由財團法

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積極辦理，並於今(21)日，由蔡部長擔任

見證人，而由兼任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之臺灣高等檢察署

張斗輝檢察長，在宜蘭縣之「宜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」，與

該公司及身兼「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興中環保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」之王信豐董事長，加上「新寶元鋼鐵股份有限

公司」陳國賢董事長，共四家優質企業與臺灣更生保護會共

同簽署合作契約，未來將以「更生事業群」之合作模式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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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全國各地，讓更生保護會就業服務邁向新紀元。 

 蔡部長於致詞時表示，過往臺灣更生保護會及各分會對

於更生人之就業協助，有「轉介職缺」跟「創業貸款」服務。

但「轉介職缺」服務，更生人須單獨面試與環境適應，常因

個人不具專業，無法獲得職缺，或是調適能力不足而離職；

而「創業貸款」服務，更生人須承擔創業風險，若沒有相關

後援，往往難以長久經營。因此，在觀摩國內許多優質企業

及加盟事業之成功經驗，提出「更生事業群」的概念，期許

由更生保護會創設一個大的事業群，成為更生人的保護傘，

透過「更生事業群」讓更生人獲得「工作保障」、「收入保障」

與「勞動條件保障」，並透過陪伴、職訓及輔導，提供歸屬

感與培養就業專長，進而讓更生人創業能夠成功或就業能夠

持續，以達順利復歸社會之目的。 

 簽約儀式中也邀請已在新寶元鋼鐵公司工作的更生人

「小朝」（化名）分享自身經驗，過去曾幫忙圍事，賭博，

販毒樣樣來的「小朝」，入獄服刑期間父母相繼去世，家人

卻不願他返家探視，讓他非常難過，也痛改前非決心做出改

變。前年出監後，進入新寶元鋼鐵公司工作，是他這輩子第

一份正當工作。熬過前 6個月辛苦期，現在的他感覺內心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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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踏實，也感受到真正的人生價值，家人也願意接納他，「小

朝」衷心感謝一路上幫助、接納他的貴人，更樂見「更生事

業群」的成立，可以幫助到更多的更生人。 

 本部身為矯正系統之主管機關，自 106年 6月起，即積

極推動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，由各監所與優質企業簽約，

讓受刑人在低度戒護的情形下，白天外出就業，學習自主管

理與一技之長，幫助他們逐步回歸社會，同時也可以解決企

業缺工問題，不但一舉數得，成果也相當豐碩。而今日簽約

之「更生事業群」，將能延續自主監外作業成效，區分為「友

善廠商更生事業體」和「自營更生事業體」兩部分，「友善

廠商更生事業體」朝向吸納目前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廠商

銜接自主監外作業，拓展職種與職缺，讓參與自主監外作業

的受刑人出獄後，即便未留在當地，也能透過媒合，在其他

縣市找到合適職缺，持續工作。而「自營更生事業體」則由

臺灣更生保護會運用自身資產，結合優質企業或團體，成立

事業體，僱用更生人，聘請有經驗、能力之專業人士從旁協

助，目前已在基隆、花蓮、桃園、高雄、臺南、屏東、宜蘭

等地規劃辦理。 

   而臺灣更生保護會亦將協助各更生事業體申請勞動力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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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署「僱用獎助措施」，以增進計畫參與企業之誘因；亦會

補助更生事業體，協助更生人進行技能訓練，以獲取相關工

作技術，並補助更生人第一個月未領薪之就業用品 (工作衣

帽及工具等)與交通費、膳費，讓更生人無後顧之憂而能安 

心就業。藉由「更生事業群」之推廣，除了展現社會對於更

生人之堅韌支持外，也帶給了更生人無比的溫暖關懷及努力

奮鬥的目標，幫助他們順利復歸社會，再創個人及社會的雙

贏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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